武汉崇文高级中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预）重整债权申报材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附件4.2
授权委托书
（个人）

委 托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住    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受 托 人：          ，职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公民身份号码（或律师执业证号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现委托上列受托人代表本人参加武汉崇文高级中学（预）重整程序，受托人的代理权限包括（请在以下选项中勾选）：
□债权申报；
□参加（临时）债权人会议，对所议事项进行表决；
□承认、放弃、变更申报要求及其他权利事项；
□与债务人或（临时）管理人沟通协商，签署相关文件；
[bookmark: _GoBack]□接收（临时）管理人的通知，签收法律文书；
□其他权利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代理期限：自本委托书签发之日起至武汉崇文高级中学（预）重整程序终结时止。
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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